附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澧县电网建设保障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及省市驻澧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加快构建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全县电网向坚强、智能、智慧、绿色的能源互联网转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湖南省电力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常德市支持电网建设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将电网建设项目纳入政府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范围，建立电网建设分级协调考核、挂牌督办和追责问责机制，切实推动电网建设项目落地。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加强统筹协调，县工信局牵头，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县高新区、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生环分局、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城管执法局、县林业局、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国网澧县供电公司以及各乡镇（街道）积极配合，负责县域范围内主、配网建设项目及其他电力工作协调等工作。

二、强化规划管控。县发改局牵头，国网澧县供电公司负责编制电力专项规划。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按照“多规合一”要求，将电力设施专项规划成果纳入县国土空间“一张图”实施管控，保障规划变电站、电力廊道等电力设施用地需求，支持国网澧县供电公司依法依规查询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相关成果信息。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与国网澧县供电公司相互配合，依据规划主体、规划周期、规划体系做好电力设施配套路由与道路规划。

三、保障项目用地。建立电网建设项目用地储备制度。统筹落实电网建设项目耕地占补平衡指标，按照电网建设项目用地需求预留并优先安排建设用地指标，优先配置建设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变电站等电力设施用地，县人民政府负责土地的征收、收回等工作。变电站等电力设施用地及线路工程征占地费用补偿均采取包干方式，国网澧县供电公司与县人民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签订补偿包干协议，其补偿范围和标准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执行。
四、加快配套建设。县城区电力设施配套路由应与城区市政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县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按规划需求预留架空线路廊道，按电网需求提前建设电缆沟管及电力隧道。国网澧县供电公司提出配套路由建设需求，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县发改局下达投资计划并立项，再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按期完成建设。对变电站、配电室、杆塔等满足共享条件的资源，支持各企事业单位与国网澧县供电公司合作共享运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交通+能源”合作机制，加大交通充电站（桩）建设力度，提升绿色交通运行能力。

五、合理减免规费。电网建设占道挖掘（含顶管）涉及城市道路（含人行道）、园林绿化、河道、照明、排水沟（管）等设施需要恢复的，建设或施工单位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按原状恢复。城镇配电网建设永久占用的道路、园林绿化等公共用地，依法依规减免道路占用费、园林绿化补偿费。优化配套路由方案审查，优化配套路由方案审查，属地政府新建道路可研、设计涉及配套路由，以及已建道路新增、扩建配套路由的，均应征求国网澧县供电公司相关意见。建立与县交通运输局、县住建局的长效沟通机制，在双方规划、设计阶段实现廊道共享、合作共赢机制。

六、简化审批流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开通电网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简化各项手续办理流程，严禁在法律规定之外附加额外意见作为审批先决条件。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整合各阶段测绘工作（如勘测定界、日常地籍测量、不动产测量等），实行“多测合一”。县住建局、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负责加快县城区、老旧小区配套管网建设。电力输配线路砍青需办理林木采伐手续，县林业局简化流程，在国网澧县供电公司提交采伐申请当日内优先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因扑救森林火灾、防洪抢险等紧急情况需线路砍青时，若涉及林木采伐，应在紧急情况结束之日起30日内将林木采伐情况报告县林业局。

七、优化建设环境。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杜绝因外力破坏、树竹碰线、用户设备故障等原因引起的公用电网故障，县公安局负责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阻工及阻碍砍青扫障、盗窃哄抢工程物资、破坏电力设施、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违章建房及搭建棚户等违法行为，保障变电站进站道路通畅及变电站周边运行环境安全。电力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全面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区划定工作，新建电力设施在投运前同步完成保护区划定。县住建局牵头组织燃气公司、供电公司等相关单位，做好新建、改扩建电力施工涉燃风险辨识，现场指导涉燃施工和涉燃设施保护等工作，保证涉燃工作现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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